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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在各时期的中心任务和上级部署，研究确定全县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工作任务，领导全县工会开展工作，团结和带领全县各级工会及广大职工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积极投身于全县经济建设。

2、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工会章程，组织和指导全县各级工会履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的基本职能。

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职业道德建设，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和职工文化体育活动，培养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职工队伍。

3、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女职工的特殊权益，参与有关部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方面的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工作，向县委、县政府反映职工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负责全县各级工会与党、政方面有关问题的协商和处理。

4、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加强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推动劳动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合同的签订，切实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加强职工民主管理工作，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厂务公开、职代会建立机制。

5、增强工会帮扶救助和送温暖工作力度，最大限度地覆盖困难职工群体，让广大职工切实感受到党政的关怀，工会的温暖。

6、协助县政府做好全县劳模的推荐、评选和具体负责劳模的日常管理工作。

7、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它任务，承担上级工会交办的有关事项。

二、机构设置

1、机构情况。县总工会行政单位1个，直属管理事业单位1个。

2、人员情况。县总工会行政编制4人，工勤编制1人，事业编制4人，实际行政在职人数7人，退休7人；工勤编1人；事业编4人，退休3人。

3、单位构成情况：县总下设综合办公室、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财务经审办、维权保障办、工人文化宫五个部门
第二部分：2015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一、2015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1、财政拨款收入619.09万元，为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其中：
（1）行政运行收入54.55万元；
（2）厂务公开经费1.00万元；

（3）工会疗养休养1.00万元；

（4）群众团体事务项目收入550.60万元。
2、实际支出总计611.54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人员经费54.55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工资及医疗保险费 支出；
（2）厂务公开支出0.80万元；
（3）工会疗养休养支出0.2万元；
（4）群众团体事务支出550.60万元（其中400.00万元为2015年全县行政事业单位2%工会经费）；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 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 2.0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0 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2.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0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为0元。

（2）公务用车运行支出为2.00万元，主要用于运行开支。2015年单位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2 辆，全年运行费支出2.00万元，平均每辆 1.00万元，与上年同期持平。
（3）公务接待费支出2.00 万元，国内公务接待批次43 次，人数446。主人要用于接待上级部门及乡镇和村部等支出。与上年同期经费持平。
第三部分： 2015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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